附件3

易门县国家园林县城复查重点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推进考核

责任分解表

制表单位：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日期：2018年1月18日

	序号
	指标
	分值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
	完成情况 
	责任部门
	备注

	1
	城市地下

综合管廊
	5
	①县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。②编制完成城市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并同三年财政规划有效衔接。③编制完成3年实施方案。④完成地下管线普查。建立有效的标准体系、激励约束机制或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行管理办法。⑤竣工验收完成，资料归档或正常运行。
	查阅资料重点查看督办、研究、计划、支持政策、政府投入、实施方案和工程进度、运管等资料
	未启动扣5分；住建厅要求的年进度完成情况按下列标准扣分：①完成≤60%扣4分；②完成≤70%扣3分；③完成≤80%扣2分；④完成≤90%扣1分；⑤完成>90%扣0分。
	住建局

财政局
	完成情况⑤以按时完成住建厅下达任务或执行情况为准

	2
	海绵城市
	5
	①接住建厅下发的通知及时传达、上报县政府。②县政府、部门开会研究、部署。③制定专项规划、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（审查或上报）。④按时上报进展情况——住建厅检查或抽查相符。⑤如果工程已落地实施，有基本建设程序一套资料及工程实体资料或归档完成，正常运管。
	
	未启动扣5分；住建厅要求的年进度完成情况按下列标准扣分：①完成≤60%扣4分；②完成≤70%扣3分；③完成≤80%扣2分；④完成≤90%扣1分；⑤完成>90%扣0分。
	住建局
	完成情况⑤以按时完成住建厅下达任务或执行情况为准

	序号
	指标
	分值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
	完成情况
	责任部门
	备注

	3
	黑臭水体整治
	5
	①接住建厅下发的通知及时传达、上报县政府。②县政府、部门开会研究、部署。③制定专项规划、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（审查或上报）。④按时上报进展情况——住建厅检查或抽查相符。⑤如果工程已落地实施，有基本建设程序一套资料及工程实体资料或归档完成，正常管护。
	查阅资料重点查看督办、研究、计划、支持政策、政府投入、实施方案和工程进度、运管等资料
	未启动扣5分；住建厅要求的年进度完成情况按下列标准扣分：①完成≤60%扣4分；②完成≤70%扣3分；③完成≤80%扣2分；④完成≤90%扣1分；⑤完成>90%扣0分。
	住建局

水利局
	完成情况⑤以按时完成住建厅下达任务或执行情况为准

	4
	城乡公厕
	5
	①按住建厅要求报告县政府。②按分解任务落实到各部门。③按分解任务要求做完年度规划、实施方案、具备开工前期准备工作。④开工在建、及时上报进度情况并落实资金。⑤工程竣工验收、资料归档或投入使用。
	
	未启动扣5分；住建厅要求的年进度完成情况按下列标准扣分：①完成≤60%扣4分；②完成≤70%扣3分；③完成≤80%扣2分；④完成≤90%扣1分；⑤完成>90%扣0分。
	住建局
	完成情况⑤以按时完成住建厅下达任务或执行情况为准

	5
	城镇供水

规范化建设
	5
	①接住建厅下发的通知及时传达、上报县政府。②县政府、部门开会研究、部署。③制定专项规划、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（审查或上报）。④按时上报进展情况——住建厅检查或抽查相符。⑤如果工程已落地实施，有基本建设程序一套资料及工程实体资料或归档完成，正常运管。
	
	未启动扣5分；住建厅要求的年进度完成情况按下列标准扣分：①完成≤60%扣4分；②完成≤70%扣3分；③完成≤80%扣2分；④完成≤90%扣1分；⑤完成>90%扣0分。
	住建局
	完成情况⑤以按时完成住建厅下达任务或执行情况为准

	序号
	指标
	分值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
	完成情况
	责任部门
	备注

	6
	敏感区域污水处理提标改造
	5
	①接住建厅下发的通知及时传达、上报县政府。②县政府、部门开会研究、部署。③制定专项规划、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（审查或上报）。④按时上报进展情况——住建厅检查或抽查相符。⑤如果工程已落地实施，有基本建设程序一套资料及工程实体资料或归档完成，正常管护。
	查阅资料重点查看督办、研究、计划、支持政策、政府投入、实施方案和工程进度、运管等资料
	未启动扣5分；住建厅要求的年进度完成情况按下列标准扣分：①完成≤60%扣4分；②完成≤70%扣3分；③完成≤80%扣2分；④完成≤90%扣1分；⑤完成>90%扣0分。
	住建局

环保局
	完成情况⑤以按时完成住建厅下达任务或执行情况为准

	7
	轨道交通

城市防水排涝

生活垃圾分类

城市修补及生态修复“双修”工程
	20
	①接住建厅下发的通知及时传达、上报县政府。②县政府、部门开会研究、部署。③制定专项规划、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（审查或上报）。④按时上报进展情况——住建厅检查或抽查相符。⑤如果工程已落地实施，有基本建设程序一套资料及工程实体资料或归档完成，正常运行。
	
	未启动扣5分；住建厅要求的年进度完成情况按下列标准扣分：①完成≤60%扣4分；②完成≤70%扣3分；③完成≤80%扣2分；④完成≤90%扣1分；⑤完成>90%扣0分。
	住建局

环保局

交通局

水利局
	本项为四项合计，扣分以单项工作进展计算；完成情况⑤以按时完成住建厅下达任务或执行情况为准


—19—

